


附件1
资源县资源镇所属事业单位岗位竞聘
[bookmark: _GoBack]量化评分细则

岗位聘用工作按照工龄、职龄、学历、职务、荣誉项目记分的办法，从高分到低分来进行岗位聘用，具体评分如下：
1.工龄分：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得3分；工作年限5-9年的得分5分;工作年限10-14年的得7分;工作年限15-19年的得分9分；工作年限20-24年的得11分；以五年为一档，以此类推，一档加两分。（此项最高分为15分）
2.职龄分:自取得职称资格证书之日起,每满一年记1分。
    3.学历分:以国家承认的学历为准,属全日制研究生记6分，本科记5分,专科学历记4分,中专(高中)学历记3分,初中以下记2分，其他非全日制学历对应减1分。
4.职务分:经县组织部、人社局、镇党委下文在职的正副职领导分别记3分、2分。
5.荣誉奖分：任现职以来到本次竞聘开始截至，这个期间所取得的荣誉可以记入荣誉奖分（可累计积分，此项最高分为15分）。具体对应分数如下：
	国家级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镇级

	5分/次
	4分/次
	3分/次
	2分/次
	1分/次


6.以上分数全部实行累计积分。
7.累计积分后，出现竞聘同一岗位得分一样的情况，则以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时间早的优先；如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时间相同的，则以工龄长者优先；如工龄和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时间都相同的，则以低一级职称资格取得早的优先。
8.其他说明。
a.获得职称证书、荣誉证书等，一律凭原件记分；
b.先进和业务奖均以本人获得为准（单位集体奖不能记入个人得分）。凡涂改有关证件的姓名、级别及年度的视为无效，并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；
c.借调人员一律在编制所在单位参与竞聘；
d.在评分过程中凡有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一律取消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本次竞聘资格；
未尽事宜由资源县资源镇岗位竞聘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附件2
资源县资源镇所属事业单位岗位竞聘评分表
一、基本信息
	姓  名
	
	出生年月
	
	年龄
	

	最高学历（全日制，在职）
	1．研究生，2. 本科，3. 专科，4，中专（高中），5，初中以下
	毕业
院校
	

	现职称资格
	
	取得时间及文号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工龄
	         年

	聘任现职时间及批文号
	
	聘现职年限
	      年


二、项目评分
	项  目
	自评分
	审核分

	（一）工龄分
	
	

	（二）职龄分
	
	

	（三）学历分：(研究生6分，本科5分,专科4分，中专（高中）3分，初中以下2分，其他非全日制学历对应减一分。
	
	

	（四）职务分：正职3分，副职2分
	
	

	（五）奖励加分
	1.国家级奖励 (5分)
	
	

	
	2.自治区或省级奖励(4分)
	
	

	
	3.市级奖励(3分)
	
	

	
	4.县级奖励(2分)
	
	

	
	5.镇级奖励(1分)
	
	

	合  计
	
	

	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名
	
	本人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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